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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法律问题初探
谢增毅

【提　要】公共租赁住房是廉租房之外主要面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当前在我

国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非常必要。我国应该严格限制公共租赁住房或廉租房的出售。公共租赁住房或廉

租房出售不宜实行 “共有产权” , 政府不宜与购房人作为共有人。公共租赁住房或廉租房出售实行 “有限

产权” 更为合理, 购房人宜作为单独的所有权人, 但需要通过法律对其交易行为进行限制。公共租赁住房

的租赁合同相比普通的房屋租赁合同具有特殊之处, 需要加以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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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公共租赁住房的概念界定

目前我国并没有公共租赁住房的统一概念, 也没有

全国性的立法对公共租赁住房的供给 、 配租等环节进行

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的概念通常在两个层面上使用。一

是广义的概念, 统称由政府通过租赁方式提供给符合条

件的申请人的保障性住房。按照这种概念, 公共租赁住

房又可分为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以及针对中低

收入家庭特别是中等偏低收入家庭的其他保障性租赁住

房。① 二是狭义的概念, 专指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廉租

房之外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目前我国有关政策文件主要

在狭义的概念上使用 “公共租赁住房” 的名称。例如,

2010 年 1 月 7 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 指出: “ ……抓紧编制

2010 ～ 2012 年住房建设规划, 重点明确中低价位 、 中小

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 、 公共租赁住房 、 经

济适用住房 、 廉租住房的建设规模, ……”, 将公共租

赁住房作为与廉租房并列的一类保障性租赁住房。 《北

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试行) 》 ( 2009 年 7 月) 规

定, 公共租赁住房 “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限定户型

面积 、 供应对象和租金水平, 面向本市中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等群体出租的住房。” 由于该定义将供给的对象

限定为本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等群体, 因此, 可以

将该定义理解为广义的定义。不过, 从该 《办法》 的其

他规定看, 该 《办法》 所指的公共租赁住房似乎也在狭

义的意义上使用, 例如 《办法》 第九条规定, “公共租

赁住房的供应对象为本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包括

已通过廉租住房 、 经济适用住房 、 限价商品住房资格审

核尚在轮候的家庭以及其它住房困难家庭。” 根据该条

规定, 公共租赁住房是廉租房之外的一种保障性租赁住

房, 特别是该规定把公共租赁住房作为提供给尚在轮候

其他保障性住房的一种住房保障方式, 带有明显的过渡

性特征。但是, 已通过廉租房 、 经济适用住房 、 限价商

品住房资格审核尚在轮候的家庭也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

房也说明了公共租赁住房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因此, 按照政府的相关政策性文件 , 公共租赁住房

是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廉租房之外的主要面向中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即主要解决那些收入

高于廉租房申请人又难以购买保障性住房或普通商品房

的群体, 即所谓 “夹心层” 群体的住房问题, 同时, 公

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相对宽泛而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不过, 从实质意义上讲, 廉租房和狭义的公共租赁

住房并无本质的差别。因为二者都是由政府主导的, 以

64

① 杨红旭:《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箭已上弦》 , 《城市开发》

2008年第 4期。



租赁方式提供给收入较低的住房困难家庭;只是前者主

要面向低收入家庭, 后者主要面向中低收入家庭, 二者

的租金优惠程度不同, 但二者并无实质的差别。 笔者主

张将各类保障性的租赁住房都纳入公共租赁住房的概念

和体系之中。主要理由如下:第一, 从语义上, 公共租

赁住房可以包含各类租赁住房, 只要存在公共性, 即不

是由申请人自行通过市场获得的租赁住房都可以称为公

共租赁住房。第二, 将各类保障性租赁住房纳入统一的

体系有利于对各类租赁住房进行统一的规划 、 运营和管

理, 减少不必要的制度和管理成本。特别是人为区分狭

义的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 将使收入较低的廉租房住

户更为集中, 形成贫民窟, 带来相关的社会问题。如果

将狭义的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合并设计和管理, 将可

以使不同收入群体融合在一起, 避免不同收入群体的割

裂。第三, 区分狭义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的主要意义

在于二者面向的群体的收入不同, 租金的优惠程度不

同, 房屋的户型和面积不同, 但即便在廉租房内部也应

针对申请人的收入和住房情况进行分层, 在租金 、 户

型 、 面积上为不同的廉租房申请人提供不同的住房, 因

此, 将狭义的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统一纳入一个体

系, 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分层, 区分申请人的收入和住

房状况 、 房屋的户型和面积 、 租金的不同优惠程度等

等, 可以使保障性的租赁住房管理更为科学和便利。第

四, 目前我国除了经济适用房 、 限价房 、 廉租房 、 狭义

的公共租赁住房, 也存在经济适用房的出租等等, 将来

也可能出现其他保障性的租赁住房, 因此, 保障性的租

赁住房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没有必要再出现一种新形式

的租赁住房, 就新设计一套制度进行管理。因此, 我国

应该采纳广义的公共租赁住房概念, 将各类保障性租赁

住房整合起来, 使制度的建构更为便利, 管理的成本

更低。

当前, 在我国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非常必要。第

一, 部分居民家庭收入较低, 无法购买商品房或保障性

住房, 通过公共租赁住房可以解决住房的需求。第二,

公共租赁住房属于租赁性住房, 申请人可以根据其工作

和生活的需要, 选择或变更地理位置不同的公共租赁住

房, 这对于流动性较大的居民而言, 是比购买商品房或

保障性住房更为合适的一种解决住房的方式。第三, 公

共租赁住房不仅租金比市场房的租金便宜, 而且, 承租

人可以通过合同约定在租金 、 租赁期限的稳定性上获得

更大的保障, 相比普通的租赁市场, 承租人可以获得更

稳定的预期。① 这也是公共租赁住房的优势。第四, 通

过公共租赁住房, 政府可以保有一定的房源, 通过动态

化的管理, 源源不断地解决部分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如

果保障性住房都通过销售的方式销售给目前住房困难的

居民, 政府手中就缺乏房源, 就需要不断建造新的保障

性住房, 这对于政府的财力以及住房保障的可持续性将

是巨大的挑战。第五,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 保

障性的租赁住房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中占据重要地

位, 通常占有很高的比重。例如, 根据相关资料, 我国

香港公屋制度, 成功解决了香港 30%左右居民的住房困

难;新加坡的组屋制度, 已使约 85%的居民居住在组屋

中。② 而目前我国租赁住房的比例比较低。 根据联合国

统计, 在全部住房总量中, 我国出租房所占总住房的比

例为 15%, 比我国低的只有 4 个国家, 而美国是 30%,

瑞典 60%, 瑞士 65%, ③ 因此, 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很有必要。

由于目前官方主要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公共租赁住

房的概念, 本文主要在狭义的意义上探讨公共租赁住房

的相关法律问题。公共租赁住房涉及诸多问题, 有些问

题并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 , 诸如, 公共租赁住房的覆盖

范围 、 住房的规划和设计 、 资金的供给 、 房屋的户型和

面积 、 物业的管理问题等并非法律所能解决, 主要由各

地根据自身的财力 、 土地 、 人口数量和结构 、 经济发展

水平 、 已有的房源等因素确定。本文主要探讨公共租赁

住房的房源和产权性质 、 公共租赁住房出售的产权设计

以及公共租赁住房的合同内容。

二、 公共租赁住房的房源及其产权

从房源的角度看, 政府住房保障部门可以通过以下

几种方式获得公共租赁住房的房源 。

第一, 由政府直接建造, 政府对房源拥有所有权;

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旧的房屋, 享有房屋的所有权。

第二, 政府通过土地 、 税收 、 行政性收费等优惠措

施提供政策支持, 由社会资金建造房屋 , 专门出租给符

合条件的家庭。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政府提供了土地 、

税费等优惠政策, 事实上对社会上的房屋开发企业提供

了隐形的财政补贴, 作为对价, 社会上的房屋开发企

业, 有义务按照事先和政府的约定, 将房屋以优惠的价

格卖给政府或者通过事先的安排, 作为出租人将房屋出

租给经政府认定的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 租金由承

租人支付, 当然承租人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租金补贴。

在政府提供土地 、 税费以及其他政策优惠等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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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的情况下, 是否适宜认定住房的产权由政府和

社会开发企业共有? 从理论上讲, 当政府提供了隐形的

财政补贴之后, 政府和开发企业都对房屋的建造提供了

资金, 即双方均有出资, 认定双方对建造的房屋享有共

有产权并无不可, 但是如果认定双方存在共有产权, 则

对开发的企业而言, 其权利的行使受到制约, 可能降低

其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

产权由双方共有, 则日后房屋的管理 、 维护 、 处分都必

须由共有人一起承担, 住房本身的毁损或灭失的风险也

同时都将由企业和政府一起承担。① 双方的权利义务极

为复杂, 政府的负担也会加重。因此, 为了吸引社会资

金参与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 不宜由政府和开发企业对

房屋享有共有产权, 可由开发企业单独享有所有权, 同

时通过一系列合同安排, 限制开发商对房屋的交易并规

定房屋的用途, 使建造的房屋可以稳定地成为公共租赁

住房的房源。由于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较低, 房屋的产

权人通过租金收入难以获利, 甚至难以满足房屋维护和

物业管理费用, 因此, 在产权的设计上应当增强社会资

金投入公共租赁住房的积极性, 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

入到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第三, 政府对租赁市场上的住房, 以优惠的租金转

租给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这也是实物配租的一种重要方

式。通过这种方式, 房屋的所有权归原有的产权人所

有, 政府仅拥有用益物权, 在征得原产权人同意的前提

下, 将房屋出租给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政府和住房的产

权人可以通过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四,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自行寻找房源, 政府向其

提供租金补贴。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增加普通房屋租赁

市场的需求, 政府也可以省去建造 、 维护和管理房屋的

负担。当房屋的有效供给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这是一种

非常便捷和可持续的住房保障方式。许多发达国家和地

区, 在房屋建造到一定程度后, 租赁补贴成为住房保障

的一个重要方式。例如, 近年来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逐渐明确政府职能, 本着 “建屋安民” 的主要目标, 补

贴重点从自建公营房屋的传统方法逐渐向直接提供财务

资助的货币补贴方式转化。② 我国一些城市对廉租房也

主要采取租金补贴方式。例如, 上海对廉租房采取的是

实物配租方式和租金补贴方式, 并以租金补贴方式为

主, 即: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廉租家庭按其家庭的配租标

准发放补贴租金, 由其到市场上自行租赁房屋或选择廉

租房管理部门推荐的合适房源, 租住双方签订廉租房合

同后, 出租方定期到银行提取补贴部分租金。③ 通过这

种方式, 政府补贴的租金直接交给出租人, 保证租金补

贴部分真正用于住房的用途。从本质上看, 廉租房和公

共租赁住房的性质是相同的, 通过租金补贴的方式, 可

以减少政府建造 、 维护和管理住房的成本, 增加租赁市

场的需求, 满足不同家庭对租赁房屋的个性化需求。

三 、 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的

　　 “共有产权 、 租售并举” 　

　　措施评析　　　　　　　

　　 (一) “共有产权” 面临的挑战

目前, 为了缓解廉租房建设资金压力, 我国许多省

市正在探索并试点廉租房 “共有产权, 租售并举” 政

策, 由于公共租赁住房也面临同样的政策选择, 在此对

“共有产权 、 租售并举” 的政策做一评析。

所谓的 “共有产权 、 租售并举” 中的 “ 共有产权”

是指政府通过土地划拨 、 税费优惠等隐形出资和廉租房

的购房人通过支付低于同等住房的市场价格出资而形成

的共有产权;而租售并举, 是指政府建造的廉租房可以

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承租, 也可以由符合条件的廉租房

申请人购买而获得有限的产权。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

探索共有产权制度, 并出台了相关文件。例如, 贵州省

2008 年出台了 《关于廉租住房出售的指导意见》 , 对廉

租房的出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范。按照官方文件的解

释, 出售后的廉租房应属于政府和购房人共有, 两者之

间为按份共有关系, 即政府以土地 、 优惠税费等出资,

购房人以支付的购房款出资, 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

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 。同时, 保障对象在行使房屋

的相关权利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如在一定期限内不得

交易, 上市交易时需交纳土地收益相关价款和优惠税费

等等。④

按照以上文件的解释, 虽然该文件将出售的廉租房

视为政府和买受人的按份共有财产, 但由于政府的特殊

地位, 政府和购房人对廉租房享有共有产权将面临 《物

权法》 等法律上的障碍。

第一, 按照 《物权法》 的定义, “不动产或者动产

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 、 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

共同共有” , “按份共有人对其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

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 按照目前的实践, 政府是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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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税费优惠等作为隐形的出资, 政府是否属于 《物权

法》 规定的 “单位” 就颇有疑问。

第二, 政府以土地 、 税费优惠甚至财政补贴作为隐

形出资, 政府和买受人的具体出资比例如何确定是一个

很大的难题。因为, 在普通商品房的建设中, 土地是通

过出让方式取得的, 土地的价格可以通过竞拍等方式确

定, 在政府通过土地划拨的情形下, 确定土地的价格以

及相关税费优惠的数额是相当困难的。而且, 购房人支

付的价格是由政府参照房屋建造的成本价单方确定的,

购房人并没有议价的能力, 因此, 如何合理地确定双方

的份额是相当困难的。例如上海规定, 经济适用住房的

产权份额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时购房价格占相同地段 、

质量的普通商品住房市场价格的一定比例, 而确定 “相

同地段 、 质量的普通商品住房市场价格” 非常困难, 因

为房价是时刻变动的, 且不同户型 、 楼层 、 面积的房屋

价格也是不同的。而且, 由于当前土地使用权昂贵, 地

价相比房屋建造成本可能更高, 按照地价 、 税费和房屋

建造成本的比例, 可能政府的共有份额要远远大于购房

人持有的份额, 如果购房人持有的份额很小, 将对购房

人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

第三, 根据 《物权法》 的规定, 因共有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产生的对外的债权债务, 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 、

承担连带债务。如果政府和买受人的共有关系存在, 则

政府不仅享有共有人的权利也必须承担共有人的义务,

如果房屋因自然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例如因地震或建筑

质量问题倒塌而毁损 、 灭失或者造成第三人损害的, 政

府也必须连带承担共有人的义务和责任。政府作为共有

人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第四, 如果政府和购房人的共有关系成立, 则有关

业主的权利义务如何行使和履行将会面临很多问题。例

如, 作为共有人, 购房人房屋装修是否必须征得其他共

有人 (政府) 的同意, 政府是否要承担装修的费用, 政

府和购房人作为共同的业主参与业主大会的权利如何行

使? 尽管根据 《物权法》 , 有些事项可以事先约定, 但

政府和购房人作为共有人难以将所有的事项一一约定

清楚。

第五, 如果政府和购房人的共有关系成立, 如果日

后购房人欲转让房屋, 按照 《物权法》 的规定, 处分共

有财产应当经占份额 2/3 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

有人同意, 如果政府和购房人对转让的价格存在分歧,

购房人如何转让其财产? 购房人的权利如何保障? 政府

和购房人作为共有人还存在这样的问题, 即当政府不愿

或不能回购时, 购房人可能与第三方串通以低价卖给第

三人, 此时政府的利益就可能受到损失。 因为房价是时

刻变动的, 政府难以掌握不同地段 、 不同户型 、 不同楼

层 、 不同时期的价格, 也无法参与到每一住房出售的买

卖谈判之中。

总之, 按照法律适用的规则, 如果政府和购房人的

共有关系成立, 则必须按照 《物权法》 关于共有的规定

来处理政府和购房人的关系, 但政府很难承担作为共有

人的义务, 而且事实上也难以行使作为共有人的权利,

政府和购房人作为共有人在很多事项上也难以达成一致

意见, 会导致许多纠纷。因此, 将经济适用房作为政府

和购房人的共有产权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许多疑问, 在实

务中也将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公共租赁住房或廉

租房出售后的产权设计也应考虑以上因素。

(二) 公共租赁住房 、 廉租房出售的产权设计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 “共有产权” 的提法尚待

研究, 在廉租房或公共租赁住房出售以及经济适用房出

售的情形下, 产权的设计至关重要, 而共有产权的设计

将面临诸多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对保障性住房出售的产

权设计应该考虑几个因素 , 第一, 保障性住房主要是为

了解决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因此, 可以

对保障性住房的购房人的产权实施一定的限制, 防止购

房人将住房作为获利的手段。第二, 保障性住房是政府

提供的一种社会救助或社会福利, 也必须体现受益人的

受益, 不能完全按照其支付的价款来设计其产权, 否则

政府的救助或福利就无从体现。第三, 购房人的权利也

必须得到保障。对于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人, 如果申请和

审核程序公正合法, 其支付的价款虽然低于市场价, 但

价款相对于其收入而言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因此, 必须

保障其作为权利人的应有权利。第四, 政府的政策优惠

应当通过适当方式得到体现。政府的政策优惠应当主要

体现在回购权 、 对交易的限制等方面, 不宜直接体现在

共有的地位上。第五, 产权的设计应当简便易行, 管理

成本低, 如果管理成本过高, 将难以维系且容易滋生

腐败。

基于以上原则和上文分析, 本文认为公共租赁住

房 、 廉租房出售或经济适用房出售实行 “有限产权” 更

为合理, 政府不宜直接与购房人作为共有人。购房人宜

作为单独的所有权人, 但需要通过法律对其交易行为进

行限制, 防止其将保障性住房在短期内通过市场转让而

获利。通过完善现有的立法并将其上升为法律也是可行

的。现行的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 2007) 规定,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 5 年, 不得直接上市交易, 购

房人因特殊原因确需转让经济适用房的, 由政府按照原

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 。” 将房屋

交易的年限定为 5 年是合理的。关于该规定, 首先要对

“特殊原因” 进行细化, 给购房人稳定的预期, 避免纠

纷。其次, 购房人 5 年内转让的, 可保留 “按照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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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 的作法, 即住

房只能由政府回购, 不能由购房人直接转让给第三人,

包括符合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的第三人, 否则难以限制

购房人的转让冲动, 也无法防止购房人和受让的第三人

私下达成交易。

对于购买保障性住房满 5 年的交易行为的规制是重

点和难点。现行的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 2007)

规定, “购房人上市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 应按照届时

同地段普通商品房与经济适用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

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 具体缴纳比例由市 、 县人民

政府确定。” 这种规定的初衷是好的, 但当购买经济适

用房满 5 年后, 判断同地段普通商品房的价格是非常困

难的, 因为房地产的价格随时处于波动状态。而且, 由

于没有规定 “一定比例” 的具体数字, 各地的作法差异

非常大, 对经济适用房的购房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

为了简便易行, 可以考虑改变让买受人在转让保障

性住房时交纳相关价款的作法, 通过税收的方式, 即征

收高额的营业税或所得税 (如超过 50%的所得税) , 限

制购房人的转让行为, 而且还可以通过税收的杠杆, 即

购买后的年限越长转让的, 税率越低, 年限越短, 税率

越高, 这样便于操作, 也有利于引导买受人的转让行

为。关于税率的设计要让购房人已经支付的价款加上税

费大致相当于普通商品房支付的价款和税费或者略低于

普通商品房的价格和税费。这样政府就可以免去考虑不

同时期同等地段商品房价格的问题, 政府也可以省去很

多共有人的义务和责任。总之, 政府投入的土地 、 税费

优惠 、 财政补贴应主要体现在交易环节的税收收入上而

不是作为共有人的权利上, 否则,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

遇到诸多难题。

由于 《物权法》 规定, “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

特别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① 因此, 需要通过制定法律

在立法中明确, 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出售后的产权

关系。

(三) 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可否出售

目前, 有关廉租房是否可以出售, 各方存在很大争

论。② 从实质上看, 政府出售廉租房如果是出于正当的

目的, 并无不可。例如, 贵州省在其官方文件中指出,

出售廉租房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一可使国家和地方投入

的廉租房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二可使资

金实现循环使用;三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住房困难户的住

房问题, 同时也使低收入住房困难户通过购买廉租房拥

有自己的财产;四可减少房产部门的管理成本。 也培养

保障对象的自主 、 自理能力,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从而体

现了 “以人为本” 的宗旨, 促进社会和谐。③ 出售廉租

房还可以避免非常复杂的退出机制, 减轻政府的负担。

从法律上讲, 政府作为廉租房的所有权人, 出售廉租房

属于其正当的处分行为, 并无不可。但从政策的角度

看, 问题在于, 廉租房如何定价 、 政府出售廉租房的资

金收入是否用于住房保障 、 申请和审核的程序是否合理

公开 、 政府出售了廉租房以后房源的提供是否具有可持

续性, 等等。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都具有一定的过渡

性, 其面向收入较低的住房困难家庭, 当廉租房和公共

租赁住房出售后, 政府就无法对已有的租户进行动态化

的管理, 即便其日后收入大幅提高, 当其获得房屋的产

权后, 也无法令其退出, 而如果申请人只是获得租赁权

或租赁补贴, 政府就可以根据其收入状况, 进行相应的

调整。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 政府保有一定量租赁型保

障住房对于住房保障的可持续性以及政策调控都是十分

必要的。而且, 建设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资金困难

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正如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

员指出的那样, “将廉租房销售仅作为地方政府压缩建

设成本的手段, 会使其失去救助困难住房群体的意义,

性质发生改变, 甚至再度增加困难群体的经济负担, ”

“如果是地方政府迫于建设资金的压力, 完全可以考虑

从公共财政上解决, 比如通过社会融资或资金补贴来拓

宽建设资金渠道” 。④因此, 地方政府应该在租售问题上

进行权衡, 考虑本地区人口情况 、 房源数量以及住房保

障的可持续, 避免为了解决一时的资金困难问题而把大

量的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出售。但是在法律上并没有

必要一律禁止出售廉租房或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一项政

策措施, 可以在法律上规定, 各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住

房困难人口数量 、 保障性住房的结构 、 现有住房保障体

系和保障水平 、 保障性住房的维护和管理成本等因素,

决定出售廉租房或公共租赁住房, 但必须经国家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批准。未经中央主管部门批准, 不得出售廉

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否则, 随着土地供应越来越少,

政府不断出售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住房保障的多层

次性和多形式最后可能只剩下经济适用房或类似经济适

用房一种形式, 住房保障就失去可持续性。

四 、 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

　　对象和保障方式　　

　　对于廉租房, 目前其保障对象比较明确, 主要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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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低收入家庭。特别是 2007 年, 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

布了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 对廉租房各个环节进行了

规定, 廉租房的定位比较明确。对于公共租赁住房, 目

前, 各地正在探索之中, 其供应对象也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 北京市规定, “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对象为本市

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包括已通过廉租住房 、 经济适

用住房 、 限价商品住房资格审核尚在轮候的家庭以及其

它住房困难家庭。” ① 因此, 从北京市的规定看, 公共租

赁住房的对象并不十分明确, 不过其明确了供应对象为

“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因此, 可以解释为公共租赁

住房的供给对象较为宽泛, 包括符合廉租房 、 经济适用

房 、 限价房申请资格而在轮候的家庭, 并没有将公共租

赁住房的供给对象和廉租房 、 经济适用房 、 限价房等进

行区分, 是一种供给对象十分宽泛的保障形式。厦门

市 、 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主要解决引进人才 、 新职工和

进城务工人员的阶段性租赁住房需要, 也向廉租房对象

家庭出租, 同时向保障对象发放租赁住房补贴。② 深圳

市也试行公共租赁住房, 不过, 其 2007 年推出的公共

租赁住房却出现空置率比较高的后果。③

上文已经提及, 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并无实质的

差异, 北京市的作法也说明了廉租住房的保障对象和公

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是可以相互打通的。因此, 建议

整合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的制度安排, 设立统一的办

事机构对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以及其他租赁性保障住

房进行统一的规划 、 建设 、 配租和管理。 根据申请人的

收入情况和住房困难情况, 对租赁性住房区分不同的层

次, 通过户型面积 、 租金补贴的差异, 满足不同群体的

需要。房源足够的地方可以将非户籍人口纳入公共租赁

住房的保障范围。对于非户籍人口可以通过学历 、 居住

年限 、 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或者其他考量因素逐渐将其

纳入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体系。考虑非户籍人口的流动

性, 也可根据其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或者其他证明, 为

其提供期限不同的货币补贴, 这样在退出机制上就会更

为灵活, 管理上也更为便捷。

五 、 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合同

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的租赁合同与其他租赁合同

并无实质区别, 不过由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具有

特定的目的, 体现了公共政策, 因此, 公共租赁住房和

廉租房的租赁合同仍有一些特殊之处。这些特殊性主要

体现在承租人的资格 、 租金 、 租赁期限 、 租赁合同的解

除等方面。

关于承租人的资格, 在全国性的立法中, 只能做出

原则性的规定, 各地根据人口数量 、 人口结构 、 房源情

况可做适当的安排。公共租赁住房的承租人范围应该比

廉租房的承租人范围更宽 , 可以把大学毕业生 、 外来务

工人员等非本地户籍人口纳入。作为一项政策性很强的

公共福利项目, 也可以把那些符合当地需求的特殊人才

纳入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范围。

关于租金, 由于公共租赁住房应当体现 “公共” 的

属性, 因此, 其租金应当低于市场的租金。例如, 《北

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规定, “按照保本微利的

原则并结合承租家庭负担能力和同类地段类似房屋市场

租金一定比例下浮确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④ 在租金

上, 应该根据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的收入状况进行分档,

不宜对不同的群体适用相同的租金, 也可根据户型大

小 、 户型结构和楼层的差别征收不同的租金, 体现公

平性。

关于租赁的期限, 应该体现公共租赁住房的政策

性, 既应当给承租人相对稳定的预期, 又必须对公共租

赁住房实行动态化的管理, 将那些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及

时吸纳进来, 使那些不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及时退出。因

此, 租赁期间不宜过长。目前北京市的 《办法》 规定,

“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 5 年, 合同期满

承租家庭应当退出住房。承租家庭需继续承租的, 应在

合同期满前 3 个月内提出申请, 由产权单位会同相关单

位复核, 符合条件的续签租赁合同” 。本人认为该 《办

法》 规定的租赁期限过长, 因为 5 年内承租人的收入和

住房状况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对承租人进行动态化

的管理, 对其收入和住房状况进行年度的审核是相当困

难的, 而且租期过长, 租期届满前对其实施退出机制的

难度很大, 容易发生纠纷。因此, 建议将租赁期限限定

为 3 年, 以利于实施退出机制, 减少纠纷, 租赁期限届

满, 符合条件的可以续租。

关于合同的解除, 目前主要针对承租人的一些违约

行为而赋予产权机构解除租赁合同的权利, 包括承租人

无正当理由连续在一定期限内未在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

或廉租房居住 、 未交纳租金 、 将承租住房转借 、 转租 、

改变承租住房居住用途 、 获得其他形式政策性住房保障

的。⑤ 其实, 除了承租人违反租赁合同的一般义务之外,

69

谢增毅:公共租赁住房法律问题初探

①

②

③

④

⑤

《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试行)》 ( 2009) 第 9条。

侯淅珉:“关于建立基本住房保障的初步研究” , “基本住房

保障体系国际研讨会” 会议材料, 2009年 10月 28日, 清

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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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试行)》 ( 2009) 第 17条。



由于公共租赁住房或廉租房主要面向低收入困难家庭,

因此, 当承租人的收入状况或者住房状况发生变化, 承

租人就失去了承租的资格, 租赁合同的基础就不存在,

出租人自然也可以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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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Legal Issues Concerning Public Rental Housing

X ie Zeng yi

Abstract:In China, public rental housing as well a s low-rent housing is public housing mainly fo r the middle

and low income families.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in China to develop public renta l housing as many people

cant afford the housing in market.Fo r the purpo se of public housing , the law should limit the selling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and low-rent housing.When the government sells the public rental housing and low-rent hous-

ing to its people, these housing should not be the jo int proper ty of g overnment and buyers.The buyers of

these housing should be the so le ow ne rs o f the housing , and the law should limit the tr ansactions of these

housing.Public rental housing is a kind of r ental housing , but it is different f rom the rent housing in the mar-

ke t, acco rding ly , the law should have specific prov isions fo r the lease contracts.

Key words:public rental housing;low-r ent housing;joint ownership;lease contracts

观点选萃

对 “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的理解与适用

董春凯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民商法学专业 2009 级硕士研究生董春凯认为:

《物权法》 第 74 条第 1 款关于车位 、 车库的归属及管理使用, 规定 “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 这一规定主要

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有的开发商将车位 、 车库高价出售给小区以外的人停放的现象而对车位 、 车库的归属和流转做出

的必要限制。

“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 是法律基于利益的考量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性措施, 严格要求开发商 (包括包销期满按

照包销合同约定的包销价格购买尚未销售的物业后, 以自己名义对外销售的包销人) 在初次出售房产的期限内按照

车位 、 车库的配置比例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业主包括已经依法取得小区房屋所有权的业主和事实取得房屋所有权

(合法占有与建设单位交易的房产后还未登记) 的业主, 不包括仅购买小区车位 、 车库的第三人。在初次出售房产期

限内开发商只要在合理的期限内履行了通知和预留合理的答复期限后即可视为已经符合 “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 开

发商可以自由处分其权利, 不可让开发商承担无期限的 “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的义务, 更不可直接或者变相限制

甚至否定开发商可以自由出售车位 、 车库的权利。另外, 对 “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的主体应该仅仅限制为开发商

(建设单位) , 业主取得车库所有权 (承租权) 后, 在转让 (转租) 时应当不受第 74 条第 1 款的限制 , 享有依法自由

处分已经合法取得的车位 、 车库的权利。

(赵俊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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